关于做好党组织关系保留
在学部毕业生党员的管理教育的意见
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部的毕业生党员是指已毕业但尚未落实工作单位，且其户口和档案挂靠学部，其党组织关系一时难以转出的毕业生党员。根据有关规定，其党组织关系可以随其人事档案一起，在学部挂靠两年。为进一步做好对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部的毕业生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特提出如下意见：

1．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部的毕业生党员由其原学院党委（总支、直属支部）负责教育和管理。原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应将其编入党支部，所在党支部落实专人负责与其保持联系，并负责记录联系情况，填写《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毕业生党员登记表》。

2．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部的毕业生党员应按规定参加党支部的组织生活。确有困难无法参加组织生活的正式党员，至少每半年要向党支部递交书面思想汇报，预备党员至少每季度向党支部递交一份思想汇报。接到党支部有重要活动的通知后，应及时返校参加活动。

3．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部的毕业生党员自报实际工资收入，按照党费交纳规定，按月交纳党费。如不能按月交纳党费，可以预交或补交，但不得超过三个月。

4．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部的毕业生党员在两年内已落实工作单位的，要在办完派遣手续后及时转出党员组织关系。两年后仍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则将其党员组织关系随户口、人事档案转移当地人才交流中心或家庭所在地。

5．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部的毕业生党员中的预备党员预备期满，本人应适时提出转正申请，党支部依据本人思想汇报、工作小结、有关单位党组织（街道、工作单位等）出具的现实表现证明材料，及对该同志的了解情况，讨论其转正申请。本人必须出席讨论其转正的支部大会。

6．对不能按上述规定严格要求的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部的毕业生党员，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对不遵守《党章》规定，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等，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